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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四川省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
建设的政策措施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、六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九次、

十次全会决策部署，加快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

格局，加快推动我省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，加速促进数字

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，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，制定如下

政策。

一、支持中心开展数字化转型服务能力建设。支持中心加

大数字化转型服务研发投入，持续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，加快

打造数字化转型典型服务场景，不断增强数字化转型服务能力。

支持年度评价优秀的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

目，按项目总投资 20%、最高 1000万元安排补助资金。省属国

有企业建设的中心，年度评价优秀的，在省属企业负责人经营

业绩考核中给予 0.5分的加分。优先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程序纳

入省重点项目名单，鼓励四川省数字经济发展基金优先给予支

持。

二、支持中心输出数字化转型服务能力。支持中心整合优

势资源，建立四川省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资源池，积极探索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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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性服务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运营模式，加速构建数字化转

型服务体系。加大资源池推介力度，每年评选数字化转型十佳

资源，对符合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的数字化转型服务产品，优

先予以认定并支持。

三、支持创建国家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。鼓励省级数字

化转型促进中心积极争创国家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。对新批

建国家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的能力建设项目，按项目总投资

30%、最高 2000万元安排补助资金。对成功获批国家级数字化

转型促进中心的省属国有企业，在省属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

核中给予 1分的加分。

四、鼓励云服务商提供个性化服务。鼓励云服务商建立企

业“上云”服务保障团队，开通“云服务”热线，每年举行不少于 5

场“上云”辅导培训，为不少于 30家企业提供“上云”解决方案。

支持四川移动、成都市大数据集团等中心牵头建设单位，每年

为中心生态伙伴提供算力服务费减免、无偿“上云”体验等服务，

鼓励和支持其他云服务商发挥自身优势，积极提供个性化服务。

五、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开展创新服务。支持有条件的金融

机构开通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融资服务、全省数字化转型

重点项目授信审批绿色通道，提供建设期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

和运营期流动资金贷款，对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重要生态

伙伴中符合条件的普惠小微企业加大贷款支持。充分运用天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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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通等金融综合服务平台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，实现融资申

请、融资增信、信用画像、信息交互等全流程在线化，并通过

平台向金融机构推送数字化转型相关项目和企业名单，进一步

促进银企对接。

六、支持咨询服务机构提供解决方案。鼓励区域型、行业

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采用市场化方式引入国内高端智库和研

究团队，举办数字化转型“义诊”等数字化转型促进活动，开展

5G融合等优质解决方案设计，为中小企业把脉数字化转型痛点

难点，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，按照举办活动场次，在评估评价

时给予每场 0.2分、最高不超过 2分的加分。

七、搭建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。支持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

聚焦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方向，建设集技术支撑、数据聚

合、应用赋能等一体的数字服务中枢，积极开展数据要素市场

化改革，满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，对建立数字化转型服

务平台，且在单项指标评估评价排名前三的，分别按照 2分、1

分、0.5分予以加分。

八、鼓励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“虚拟产业园”。支持有条件

的市、县联合产业龙头企业建设“虚拟产业园”，支持建设数字

供应链，推动订单、产能、渠道等信息共享。鼓励为入驻企业

提供个性化、便捷化的“一站式”政务服务，以及税收奖励、“上

云”补贴、人才补贴等优惠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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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营造数字化转型环境。鼓励各市（州）结合地方资源

优势、产业结构和发展基础，建立跨部门工作机制，强化人才、

技术、资金等要素保障，制定配套支持政策措施，加快建设数

字基础设施，加速赋能数字化转型。积极支持重点行业建立数

字化转型联合体，重点开发区（产业园区、产业集聚区）加快

实施数字化改造。探索建立全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目录。


